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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学院招生就业处文件
吉招字〔2025〕6号

关于印发
《吉利学院 2025届毕业生就业核查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单位：

《吉利学院 2025届毕业生就业核查工作方案》已经学校审

批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吉利学院招生就业处

2025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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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学院 2025届毕业生就业核查工作方案

为落实《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核查工

作机制的通知》（川教函〔2023〕78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圆满完成 2025年就业工作，现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核查时间

2025年 4月至 6月

二、核查对象

吉利学院 2025届毕业生

三、核查安排

（一）班级自查

时间：即日起至 5月 16日

内容：毕业班辅导员或班主任要通过电话、微信、QQ以及

实地走访等方式，确认已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是否在岗，对离

职、离岗或者更换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督促毕业生及时完成数据

更新，并做好核查记录。

（二）学院自查

时间：2025年 5月 17日至 5月 30日

内容：各二级学院要根据核查工作要求，制定本学院就业核

查方案，重点核查“全国高校毕业生登记确认信息”系统中毕业生

的反馈信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就业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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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毕业生信息”数据，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毕业生联系

方式等信息是否有效，就业数据是否有对应证明材料，证明材料

是否真实、规范、有效，毕业生灵活就业情况，毕业生就业单位

与专业是否存在明显不符或不合理、毕业生集中就业等情况，是

否存在毕业生空挂人力资源公司纳入就业统计范围和“纸面就业”

情况。

各二级学院要严格开展“院-班”两级就业数据自查工作，完

善自查方案，做好自查记录（含自查数据具体记录、问题统计或

汇总、后续核实处置情况等）并建好台账。自查结束后形成自查

报告（报告内容要含“院、班”开展情况），自查报告（纸质版）

须由学院领导签字后报送至学校招生就业处。

（三）校级核查

时间：即日起至 6月 13日

内容：学校组建 2025届毕业生就业数据核查专项工作小组，

由校长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部

共同参与，对各学院核查方案及过程、就业材料和核查记录进行

检查。开展不低于就业数据 50%的电话回访，核实毕业生就业状

况。重点核查灵活就业、毕业去向为“其他录用形式”和毕业生集

中到小微企业就业（录用 5人及以上签约单位）的存疑数据，“全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和“全国高校毕业生登记确认信息”

系统中的反馈信息。招生就业处撰写校级就业核查报告，报学校

纪委部门和省级就业工作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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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严格执行“四不准”规定（“四不准”：不准以任何

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

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

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

就业证明材料），严守就业数据真实准确底线。招生就业处针对

各类举报线索、异常数据等，逐一跟踪核实，对查实存在违规行

为的学院，严肃追责问责。各二级学院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向其他

部门、机构等随意提供就业数据。

各二级学院要切实承担就业监测和就业核查工作的主体责

任，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周密部署，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和

责任落实机制，按照学校就业监测和核查工作部署要求，对本学

院全体毕业生的就业材料和数据进行“全覆盖式”核查，确保就业

监测严格规范、数据真实准确。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吉利学院招生就业处 2025年 4月 27日印发


